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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探討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在近二十年來所得分配

與住宅消費分配及其變動情形。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利用吉尼係數與艾金森指數來衡量

家庭所得與住宅消費之分配不均程度，並比較其二者之間的差異。艾金森指數著重於所得分

配的移轉效果，因此在衡量所得分配不均時，較吉尼係數更能反映社會公平層面之意義。研

究結果顯示，近二十年來台灣家庭所得分配不均有逐漸惡化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住

宅權屬間，所得極化的現象較不明顯，但仍有許多低所得家庭集中在出租住宅與無貸款自有

住宅。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的情形則有減少的趨勢，此一現象隱含著不同權屬間的住宅品質差

距已逐漸縮小。

關鍵詞：所得分配不均、住宅消費分配、吉尼係數、艾金森指數

Abstract
By us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incom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between different 
tenure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With respect to inequality measur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ini-coefficient and Atkinson’s inequality index.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ini-coefficeint, the 
Atkinson index allows researchers to make their social value judgments and to give more weight 
attached to the bottom end of th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between tenures was less significant tha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noted that many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were concentrated in rented housing and outright owner-occupied housing. The 
inequality of housing consump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tenures has significantly been reduced. 
This implies a smaller gap of housing 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tenur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Key words: income inequality, housing consumption distribution, Gini-coefficient, 
Atkinson inequ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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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在1980年以前，台灣全體家庭的所得分配有平均化的現

象；以衡量家庭所得不均所常用的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而言，也呈現下降的趨勢(曹添

旺，1996)。自1980年以後，相關資料顯示台灣家庭所得分配呈現日益惡化的現象(吳慧瑛，

1998)。因此許多學者專家紛紛探究所得分配惡化之原因並謀求改善對策。然而卻少有文獻

著力於分析在不同住宅權屬間，所得與住宅消費的分配情形。在社會福利先進國家如英國，

對於所得分配與住宅權屬間關係的變化已有相當篇幅之研究文獻(例如Hamnett, 1984, 1996; 
Robison et al., 1985; Hills, 1995, 2000)。當住宅部門發展成為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環節之一，如

英國的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所得分配與住宅權屬間關係的變化常隱含著住宅政策與社會

福利政策之施政指標(Hills, 2000)。
在台灣高住宅自有率的影響下，租賃住宅部門則顯得相對的弱勢，而且在缺乏整體性

住宅政策的情況下，所得分配與住宅權屬間關係的變動則不如歐美先進國家來得明顯。我國

將邁入社會福利國家之林，佔有龐大社會資源的住宅部門應是未來社會福利政策重要目標

之一。若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住宅政策，分配之公平性則是主要的政策課題之一。對於

所得分配與住宅權屬之關係，不同權屬的家庭，其所得分配的情形為何？在不同期間內，

其所得分配的變動情形又如何？有無出現如國外般住宅權屬之所得分配的極化現象(tenure 
polarisation)？這些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國內住宅相關研究文獻中，對於住宅權屬與住宅消費的探討則著重於家戶(或個人)對於

住宅權屬(即租買行為)之決定，而對於住宅消費在各權屬間的分配與變動情形則少有探討。若

是從公平的角度來看住宅消費之分配與住宅權屬間的關係，例如不同權屬的家庭，其住宅消

費的分配情形為何？在不同的房地產景氣時期，其住宅消費分配的變動情形為何？這些問題

在學術上與政策上皆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台灣家庭的住宅消費一直佔所得相當大的比重。

因此在探討此一課題之同時，若能與前述之所得分配在住宅權屬間的變動情形做一比較，則

更能顯現出兩者在不同權屬間分配的差異，比較結果亦可作為住宅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之參

考。

本文主要利用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探討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在近二十年來所

得分配與住宅消費分配及其變動情形。本文共分成六節，第二節探討所得分配與住宅消費分

配的相關文獻；第三節敘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節描述「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內容；第

五節分析家庭所得分配不均與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及變動情形；最後則是本文的結論。

二、相關文獻回顧

在不同權屬間的所得與住宅消費分配與變化情形之研究，大多以國外文獻為主。在所得

分配與住宅權屬之關係方面，近二十年來的研究重心在於社會與住宅權屬的極化現象(social-
tenurial polarisation) (例如Hamnett, 1984, 1994, 1996; Bentham, 1986; Forest & Murie, 1990; Murie, 
1991)。在眾多文獻中，Chris Hamnett可為研究社會與住宅權屬極化現象的先驅者之一。

Hamnett(1984)指出，由於社會、經濟與住宅市場等狀況的發展，英國家戶的住宅權屬已有極

化的現象。換言之，即是社會經濟狀況越高的家戶則集中於自有住宅權屬；反之，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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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較低的家戶則越集中在公營出租住宅權屬。Hamnett(1994, 1996)更指出此一現象自1980
年代以後更加明顯，如此則更突顯社會階級，容易造成社會衝突。Hamnett所提出的這種現象

不只在英國，在其他先進國家中亦被廣泛的討論。此外，亦有不少研究指出Hamnett所提出之

社會與住宅的極化現象，實際上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國家(例如Bruegel, 1996; Burgers, 1996; 
Clarke & McNicholas, 1996; Baum, 1997; Carter et al., 1998)。

Bentham(1986)接續Hamnett(1984)之研究，探討英國家戶的社會與住宅權屬極化現象。

Bentham指出，從1953年至1983年家戶所得與住宅權屬關係中，自有住宅家戶的平均所得與其

他權屬之家戶所得有明顯差距，特別是自有住宅家戶與公營住宅承租戶間的所得差距最大，

且有逐年擴大的趨勢。Bentham的研究結果亦贊同Hamnett的推論，認為英國家戶已有社會與

住宅權屬之極化現象。而過去二十年來，英國住宅政策與補貼制度偏重於自有住宅部門，造

成住宅資源分配的失調，都是造成社會與住宅權屬極化現象的主因。所以政府應該調整住宅

政策與補貼制度，以和緩此一極化現象持續惡化，並減輕社會階級對立。

除了住宅權屬與家戶所得的變動關係外，Jenkins & Cowell(1994)則提出所得的極化現象

(income polarisation)。從其研究結果中，作者指出不僅是家戶的工作狀況與所得的關係間有

所得的極化現象，在住宅權屬間亦存在所得的極化現象。Hills(1995)亦指出對於住宅權屬間

的所得極化現象(income polarisation between tenures)或是所得分配的住宅權屬極化現象(tenure 
polarisation between income levels)，兩者間的差異在於觀察或分析的角度不同，其結果應是

異曲同工。無論何者，其共同現象是中高所得家戶明顯集中於自有住宅權屬；而低所得家戶

則明顯集中在公營出租住宅權屬。在最近的文獻中，Hsieh(2002)從家戶的住宅權屬選擇行為

中，研究英國蘇格蘭地區家戶所得與住宅權屬的關係，其結果證實了Hills等人之研究結論。此

外，Hsieh亦指出住宅補貼制度與進入各住宅權屬的門檻限制，除了對家戶的權屬選擇有深遠

的影響，亦對住宅權屬的所得極化現象有催化的效果。所以Hsieh贊同Hills等人的建議，政府

對於住宅政策與補貼原則應是住宅權屬中立(tenure neutrality)，如此住宅權屬的所得極化現象

才能和緩。

相較於研究住宅權屬與所得分配關係的文獻，對於研究住宅消費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consumption)的文獻則為少數，一般認為是不易精確的估計住宅消費數量有關。

Robinson et al.(1985)採用吉尼係數與艾金森指數(Atkinson index)作為衡量住宅消費分配的依

據。除了比較兩種分配不均度指數的差異外，作者亦比較不同住宅權屬間住宅消費分配與家

戶所得分配的差異。其研究結果指出住宅消費的不均程度較之所得分配的不均度來得小；若

是住宅消費與住宅品質水準成正比，此結果隱含著不同權屬間的住宅品質差異較所得水準的

差異來得小。此亦顯示英國住宅政策在住宅品質的提昇上有良好的成績。對於住宅消費數量

的估計，Robinson等人是以住宅的公定現值(Ratable value)(註1)為依據，再依出租住宅的年報

酬率計算而得。然而此公定現值與一般的市價差距頗大，因此所估定的住宅消費數量亦有所

偏差。

此外，Hsieh and Gibb(2003)接續Robinson et al.(1985)之研究，探討蘇格蘭地區家戶所得與

住宅消費在不同權屬間的分配情形。與Robinson等人之研究所不同的是Hsieh與Gibb利用特徵

價格法(Hedonic price index)來推估住宅價格，然後據之估計住宅消費數量。較Robinson等人採

用住宅公定價值，Hsieh與Gibb所採用住宅特徵價格較接近市價，而所估定的住宅消費數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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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反映實際狀況。Hsieh與Gibb的研究結果亦支持Robinson等人結論。再者，二篇研究的結

果，均隱含著英國在近數十年來，住宅權屬間所得分配的極化現象始終沒有改善。反而對於

住宅消費數量的分配不均情形上有明顯的改善，顯示英國政府近數十年來在住宅政策與社會

福利政策努力的成果。

相較於國外文獻，國內對於所得分配的研究文獻多專注於探討所得與其他家戶人口或社

經屬性的關係(例如謝兆陽、游騰益，1995；吳昭明，1996a，1996b；林金源，1997；吳慧

瑛，1998；曹添旺、張植榕，2000)，或是探究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變化與所得分配不均日

益惡化的原因(例如吳老德，1994；曹添旺，1996)，對於所得分配與住宅權屬關係的研究則

較少。張金鶚等(2001)分析不同所得家戶與住宅在價格與數量的分配情形，其研究指出台北

市的家戶所得與住宅在價格與數量上出現分配不均的情形，低所得家戶數量大於低價位住宅

數量。此種低價位住宅在市場上供不應求的情形，導致台北市房價偏離市場正常供需價格水

準，而不利中低收入購屋者，張金鶚等並建議政府應增加低價位住宅，並對低所得者給予較

多之住宅補貼。

另一方面，國內對於住宅消費(housing consumption)的研究文獻則著重在估計住宅消費與

需求數量，或是分析住宅消費與其他家戶屬性或住宅屬性的關係與影響(例如林祖嘉、林素

菁，1994；陳建良、林祖嘉，1998；薛立敏、陳琇里，1998)，較少涉及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

度的課題。誠如前述，住宅消費數量在不同權屬間的分配與變動情形與住宅政策、住宅補貼

制度和社會福利政策亦有重要的關聯。此外，住宅消費數量常與住宅品質有密切的關聯，所

以不同權屬間住宅消費數量的差別隱含著不同權屬間住宅品質的差異。綜合上述國內外文獻

回顧，本研究以公平的觀點，深入探討國內家庭在不同住宅權屬間，所得與住宅消費的分配

與變動的情形。對於所得分配與住宅消費數量分配不均程度的衡量方法，將於研究方法中詳

述。

三、研究方法

關於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指標有許多種，如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大島指數

(Oshima index)、泰爾指數(Theil index)與顧志耐指數(Kuznets index)，最常被使用的則是吉尼

係數。此一指標提供了簡單便捷的方法來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其係數導源於羅倫斯曲線

(Lorenz curve)且係數介於0 (完全平均)與1 (完全不平均)之間。然而吉尼係數最被人所詬病的

是在計算分配不均度時，無法顯現出所得或財富的移轉效果(註2) (Marsh, 1988)。此外，在衡

量所得分配不均時，多數學者專家較重視低所得階層分配不均的問題，而非高所得階層分配

不均的問題，然而這些層面在吉尼係數中皆無法顯現出來。正因如此，Atkinson(1970)提出了

另一種衡量分配不均程度的指標，稱為艾金森不均度指數(Atkinson index of inequality)。此一

指數著重於所得分配的移轉效果，而且在衡量所得分配不均時，加重低所得階層分配不均度

的分析，因此較吉尼係數更能反映社會公平層面之意義，此一方法被英國與歐陸先進國家所

普遍採用(Robinson et al., 1985; Hills, 1995; Champernowne & Cowell, 1998)。所以本文對於所得

分配與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的衡量，將以吉尼係數與艾金森指數為主，其衡量方法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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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
本研究所採用的吉尼係數乃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列公式計算而得

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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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公式中，變數y為家庭所得，r(y)則為家庭所得變數的排序(rank)，y–為平均所得，n為
家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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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政院主計處在計算平均所得時已考慮膨脹係數，藉以計算加權平均值(weighted 
mean)，但是在計算吉尼係數時並未考量膨脹係數的影響，即根據(1)式計算而得。本文則考量

在計算平均值或吉尼係數時皆考慮膨脹係數。其中吉尼係數的計算，本研究採上述(2)式，(1)
式與(2)式的差異主要在排序(rank)的計算方式。依據吳慧瑛(1998)研究顯示，不管是否考慮膨

脹係數，其所計算之吉尼係數差異並不大。

(二) 艾金森指數(Atkinson index)
艾金森不均度指數主要的優點在於重視所得重分配的效果，而且注重低所得階層分配不

均的情形，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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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表示艾金森指數；Yi表示在所有n個所得組中第i組的所得之和；fi表示第i個所得組佔家庭

所得總數的比例；表示所得的平均值；ε代表權重。

當ε＝1時，上述(3)式可簡化成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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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艾金森不均度指數時，最關鍵的參數即為ε，通常ε值越大即表示分配不均的情形越

嚴重。對於如何決定ε值，Atkinson(1983)做了簡單的說明，假設有兩個人，其中一位的所得僅

為另一位的一半，當考量社會上的財富重分配時，較直接的做法即將富人的部份所得分配給

窮人。在此例中，我們假設將較高所得者的1單位所得重分配給較低所得者，而實際上，較低

所得者只分配到此一單位所得的一部份，假設為X百分比，其他的1-X部份則在重分配過程中

消耗，例如行政作業所消耗。然而此X部份與社會財富重分配的關聯為何？Atkinson提供了一

簡單的換算公式如下：

1/X＝2ε....................................................................................................................................... (5)

假如X＝1/2時即表示只有50%的重分配效果，則相對的ε＝1；當X＝1/4時，只有25%的重

分配效果，則相對的ε＝2。由此推論，當重分配的效果越小，ε值越大，則社會上所得分配不

均的情形越嚴重。而我們可以從不同的ε值(即在不同程度的分配重分配效果)來計算所得分配

的不均度(I)。

四、研究資料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為主計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的原始資料，其調查起源於民國

五十三年(1964)，訪問調查每年辦理一次(註3)。調查地區包括台灣省、台北市與高雄市，調

查對象為居住在台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戶籍上獨立設戶，戶內成員為共同經濟

生活的一般家庭。「家庭收支調查」抽樣母體來源為台灣戶籍登記資料，其抽樣方法為兩段

隨機抽樣。第一段以村里為抽樣單位，抽出率為百分之二十；第二段以村里內之戶為抽樣單

位，抽出率為千分之十至十五。合併兩段抽樣，平均抽出率約千分之一點三至千分之四。有

鑒於歷年的「家庭收支調查」總樣本抽出率不同，本文所使用之1980年調查資料，其抽出率

為千分之四，原始資料共有14,697戶。而自1984年起，調查資料採每年抽出固定樣本，因此

1990年與2000年的調查資料各為16,434戶以及13,801戶。扣除家庭所得以及住宅消費等項目的

遺失資料，1980年、1990年與2000年調查資料有效樣本數各14,595戶、15,640戶與10,961戶。

從表一可知1980年、1990年以及2000年調查資料樣本數與住宅權屬分布。調查資料中住

宅權屬部份可分成四個不同權屬，包括有貸款自有住宅、無貸款自有住宅、租屋以及借住與

配住等其他用途(註4)。近二十年來，有超過六成的受訪家庭購置自有住宅無須貸款或是已

表一　家庭收支調查樣本與住宅權屬分布

年份

住宅權屬
1980 1990 2000

有貸款自有家庭 13.4% 18.6% 24.7%
無貸款自有家庭 60.2% 62.3% 60.5%
租屋家庭 15.3% 11.8% 8.7%
借住配住等家庭 11.1% 7.2% 6.1%
樣本數 14,595 15,640 1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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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償還貸款，而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比率亦逐漸上昇。反之，出租家庭的比率則是逐漸下

降，反映出近二十年台灣地區的住宅自有率上升之趨勢。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的住宅權屬狀

況，以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為佔多數(見Hsieh, 2004)，台灣的住宅權屬分布情形反映出國人對

於長期住宅貸款較易提前償還。此外，借住與配住等情形的比率亦是逐漸下降，由於借住與

配住權屬對於家庭的租買決策較無直接關係，對於家庭所得與住宅消費的分配與其他權屬間

較不容易比較，因此本文暫時先排除此一權屬，對於住宅權屬的分析則著重於有貸款自有住

宅、無貸款自有住宅與租屋三種權屬。

「家庭收支調查」的調查項目包括戶口組成、經常性收入、消費支出等八大項，其中

戶內人員的所得收入來源包括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移轉性收入與雜

項收入等項。本文對於衡量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所得資料乃是採用家庭可支配所得。根

據「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的定義，家庭可支配所得乃是家庭總所得收入減去非消費性支出

而得。關於衡量所得不均度所用的所得資料，許多文獻如吳慧瑛(1998)以及曹添旺、張植榕

(2000)等建議以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可更正確地表達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對於1980年、

1990年與2000年家庭每月平均可支配所得按住宅權屬區分情形如表二所示。近二十年來，以

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為最高，其次為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然而所得的成長則

是以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為最高，因此兩者之間的平均所得差距也逐漸縮小。反之，租屋家

庭之可支配所得雖有顯著之成長，但是仍略低於平均成長率。

此外，在「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住宅消費方面，租屋家庭以每月實付房屋租金為代表，

自有住宅家庭方面則以設算租金為代表。根據「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設算租金之衡量乃是

以當時調查員針對該(自有)住宅附近的租金行情為準並加以調整而得。因此設算租金資料存在

某種程度之偏誤。對於自有住宅之設算租金衡量方法，多數研究是以住宅購買價格或是估計

之住宅市場價格為依據，再加以調整換算而得(如Hills, 1991; Hsieh & Gibb, 2003)。有鑒於「家

庭收支調查」並無住宅價格資料，若是利用其他住宅價格資料建立本研究住宅價格指數，再

予以調整而估計出設算租金，在資料整合過程的複雜度與困難度頗高。因此本文利用「家庭

收支調查」租金資料估計房租函數(註5)，再以此房租函數建立估算租金資料，如此可以減輕

申報與設算租金之衡量誤差(註6)。再者，透過房租函數中對各住宅屬性變數之衡量，所估計

出之租金水準也可反映相關因素之住宅品質。

對於1980年、1990年與2000年，家庭每月平均住宅消費(估計租金)按住宅權屬區分情形

如表三所示。近二十年來，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住宅消費水準高於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以

表二　不同住宅權屬之家庭可支配所得與變動

年度

權屬

平均所得(元/月) 變動率(%)
1980 1990 2000 1980~1990 1990~2000 1980~2000

有貸款自有 39,023 62,391 80,757 59.9 29.4 106.9
無貸款自有 34,337 57,420 77,272 67.2 34.6 125.0
租屋 29,565 49,406 64,553 67.1 30.7 118.3
總平均 34,206 57,156 7,6206 67.1 33.3 122.8
註：平均所得經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以2000年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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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屋家庭。若代表住宅消費的租金水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住宅品質，則可反應有貸款

自有住宅的平均品質較無貸款自有住宅以及出租住宅為優。然而住宅品質條件，除了租金水

準之外，仍視建材、住宅類型、屋齡、居住環境與區位等條件而定。由於本文資料與變數之

限制，僅以估計租金水準作比較。此外，租屋家庭之平均住宅消費水準則略高於無貸款自有

住宅家庭，此亦隱含兩種權屬住宅在品質方面之差異。再者，就住宅消費水準之成長狀況而

言，則以有貸款自有住宅消費水準成長最高，無貸款自有住宅消費水準成長為次，出租住宅

消費水準成長居後。若與上表合併觀之，顯示近二十年來，隨著所得的提高，住宅消費水準

亦隨之高漲，而且成長率還高於所得成長率。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採用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是國內唯一提供所得與住宅

變數的大型家計調查資料。本文所探討家庭所得與住宅消費在不同住宅權屬間分配與變動情

形，在現有資料的限制下，對於前述有貸款自有住宅家戶之推估以及房租估計乃為合理做

法。

五、實證分析

本文之實證分析可分為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以及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兩大部份，

分述如下：

(一) 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

在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較為廣泛運用的方法為吉尼係數。對於台灣地區不同住宅權

屬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吉尼係數，於1980年、1990年與2000年之間的變動情形如表四所示。在

1980年全台灣地區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之吉尼係數為0.28，若按不同住宅權屬區分，則以租屋

家庭之吉尼係數為最小，其次則為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而無貸款自有家庭為最高，與全台

灣所有家庭(不分權屬)平均相同。若是將不同住宅權屬之所得五等分的百分比分布情形聯合觀

之(如表五所示)，雖然有貸款自有家庭與租屋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則較輕微，但是多數之有

貸款自有家庭明顯集中於次高與最高所得水準；反之，多數之租屋家庭則明顯集中於最低與

次低所得水準。

至1990年，全台灣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之吉尼係數已較十年前上升至0.3，顯示所得分配

不均的情形較1980年時為嚴重。若按不同住宅權屬區分，仍是以租屋家庭之所得吉尼係數為

表三　不同住宅權屬之住宅消費與變動

年度

權屬

平均所得(元/月) 變動率(%)
1980 1990 2000 1980~1990 1990~2000 1980~2000

有貸款自有 4,878 8,793 13,124 80.3 49.3 169.0
無貸款自有 4,037 7,347 10,857 82.0 47.8 168.9
租屋 4,477 7,864 11,227 75.7 42.8 150.8
總平均 4,173 7,573 11,355 81.5 49.9 172.1
註： 經行政院主計處所發布之歷年(1981～2005)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以及台灣省房屋租金價格

指數(針對1980年)加以調整，並以2000年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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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其次為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為最高。而各住宅權屬間的所得分

配情形較1980 年差異不大。而至2000年，全台灣家庭的所得分配不均情形持續惡化，整體之

吉尼係數上升至0.32。許多研究指出這二十年間來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改變、高教育程度集

中在高所得階層，加上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劇烈變動皆使得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更

為嚴重(例如朱雲鵬，1989；林金源，1997；曹添旺、張植榕，2000)。然而就經濟與產業的觀

點而言，此種情形亦是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轉型成已開發國家過渡時期所無法避免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從住宅權屬觀點而言，租屋家庭以及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所得分配不均

情形在近二十年間逐漸惡化。反之，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所得分配不均情形則較輕微。若與

平均家庭所得水準一起討論，在此二十年間各住宅權屬之家庭可支配所得均呈大幅成長，而

此所得水準大幅成長情形亦可能拉大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以及租屋家庭

的所得差距的逐漸拉大，除了上述之總體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變化之外，人口與家庭結構的改

變亦是重要因素，例如人口的高齡化現象，以及家庭結構的改變如年輕家庭的顯著增加亦可

能是影響主因(林金源，1997)。

表四　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可支配所得之吉尼係數

年度

權屬
1980 1990 2000

有貸款自有家庭 0.26 0.28 0.28
無貸款自有家庭 0.28 0.30 0.33
租屋家庭 0.24 0.25 0.29
所有家庭 0.28 0.30 0.32

表五　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在所得五等分間之百分比分布

年度

係數

1980 1990 2000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最低

20%
10.8 20.4 24.2 13.0 21.1 22.2 11.9 21.5 23.0

次低

20%
16.3 19.3 26.5 19.9 18.7 27.3 21.0 18.7 26.5

中間

20%
19.6 19.8 20.6 21.2 19.4 21.8 23.1 18.8 21.7

次高

20%
25.3 19.5 17.7 21.4 20.0 18.7 22.6 19.7 17.8

最高

20%
28.1 21.0 11.0 24.5 20.8 10.1 21.4 21.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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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得分配不均的衡量方法，除了吉尼係數之外，本文亦使用艾金森指數來衡量。關

於艾金森指數所呈現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解釋則較吉尼係數為複雜。本文設定ε值從0.5、1、
1.5、2至3，表示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從100%逐次減少至50%、33%、25%以至16.7%。如前述當

參數ε值逐漸增加，所得重分配的效果逐漸減少，如此需要所得重分配的情形則逐漸增加，而

指數I值為所得分配不均程度，I值越大則表示所得重分配的效果越小，實際上分配不均的情形

越加嚴重。一般而言，當ε值越大時表示所得重分配的效果越小，相對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I值
越大。從表六得知在1980年，台灣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指數範圍從0.05至0.27，其意

義可解釋為達到100%所得重分配效果時(ε＝0.5)，佔總家庭所得之95%(亦即1-0.05)的家庭可以

享受到所得重分配所帶來之相同社會福利水準。換言之，有佔總家庭所得之5%的家庭無法享

受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以此類推，當所得重分配效果減少至50%時(即ε＝1)，高低所得水準

差至2倍時，在低所得水準有佔總家庭所得之10%的家庭無法享受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以至

當所得重分配效果減少至16.7%時(即ε＝3)，高低所得水準差距至6倍時，在較低所得水準中，

有佔總家庭所得之27%的家庭無法享受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如前述，I值越大，表示所得分

配不均程度越大，而ε值則是附加到低所得水準的權重。

表六中所顯示之艾金森指數值為相對之數值，比較1980年、1990年以及2000年，整體的

家庭可支配所分配不均情形已逐年惡化，此結果與前述吉尼係數相符。值得重視的是在所得

表六　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之艾金森指數(I值)

有貸款自有 無貸款自有 租屋 所有家庭

1980年

ε＝0.5 0.16 0.06 0.04 0.05

ε＝1.0 0.21 0.11 0.08 0.10

ε＝1.5 0.25 0.16 0.12 0.15

ε＝2.0 0.29 0.21 0.15 0.20

ε＝3.0 0.35 0.28 0.21 0.27

1990年

ε＝0.5 0.05 0.07 0.04 0.06

ε＝1.0 0.11 0.13 0.09 0.12

ε＝1.5 0.16 0.19 0.13 0.18

ε＝2.0 0.20 0.24 0.17 0.23

ε＝3.0 0.27 0.33 0.23 0.31

2000年

ε＝0.5 0.06 0.08 0.06 0.07

ε＝1.0 0.11 0.16 0.12 0.15

ε＝1.5 0.16 0.23 0.18 0.22

ε＝2.0 0.21 0.30 0.23 0.28
ε＝3.0 0.29 0.40 0.3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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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配效果100%時，亦即相同所得水準間的分配不均程度在二十年間並無明顯的增加，表示

此段期間在同一所得階層之家庭大多受益於所得的快速成長，彼此間的差距不明顯。再者，

隨著ε值的增加，每階段I值亦隨之增加，而1990年每階段I值之增加率則高於1980年之比率，

而且2000年之增加率亦高於1990年之比率。由此顯示在二十年間，除了高低所得間的貧富差

距逐漸拉大，較低所得者無法享受到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比率亦增加，亦即社會福利資源分

配可能偏重於某些所得階層，分配不均程度逐漸增加。

再者利用艾金森指數分析各住宅權屬間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變動情形，如表六所示，在

1980年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I值範圍從0.16至0.35，為三種住宅權屬間最高者，顯示此類家

庭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為最高，無論是同所得水準間的差異，以及不同所得水準間(即不同ε
值)，所顯示之分配不均程度皆較其他權屬家庭為高。此結果在前述表四之吉尼係數中無法看

出來，反而在表五之不同權屬家庭，在所得五等分中的分布情形可以一窺端倪。在1980年，

超過53%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集中在最高與次高20%的所得水準；相較於僅有11%之家庭屬

於最低20%所得水準，如此分配之極化現象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大於其他住宅權屬家庭。另

外，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I值範圍與全台家庭平均類似；而租屋家庭之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則

明顯較低。

至1990年，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I值明顯較1980年減少，顯示其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已

有明顯改善；反之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已逐漸惡化，較當年全台平均稍

高，而租屋家庭之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則較輕微。此結果在前述之吉尼係數結果則未能突顯，

但若配合表二之家庭可支配所得變動情形，在1980年與1990年間，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所

得增加率高於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如此大幅度的所得增加則可能拉大致所得分配不均程

度，尤其是在所得重分配效果越小(ε值越大)的情形下，貧富的差距以及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

均的情形更是明顯。艾金森指數的重要效果即是突顯低所得家庭之社會福利分配效果，在此

可以顯現出來。在2000年，如前述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亦逐漸惡化，在不同住宅權屬家庭

中，以租屋家庭所得分配不均惡化情形最為嚴重(成長幅度最大)，其次為無貸款自有住宅家

庭。值得注意的是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在所得重分配效果越小，貧富的差距以及社會福利

資源分配不均的情形更是明顯。

綜觀表五與表六之不同住宅權屬家庭所得分配情形，在1980年多數之有貸款自有家庭

明顯集中於次高與最高所得水準；反之多數之租屋家庭則明顯集中於最低與次低所得水準。

此種情形似乎隱含住宅權屬間之所得極化現象(income polarization between housing tenures)之
雛型。然而在1990年與2000年間，此種現象已經逐漸淡化，如此可推知在過去二十年來，我

國所得分配之住宅權屬極化現象並不如一些歐美先進國家明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租屋家庭

很明顯的集中在低所得階層，則可能造成明顯的社會階層(social class)。尤其是目前政府的

住宅補貼政策明顯的給予購屋者相當的優惠，對於租屋者則較少補貼。對於租屋家庭在經濟

與社會層面已屬於弱勢族群，政府的住宅補貼卻較經濟較優勢的購屋家庭來得少，如此導

致我國的住宅補貼政策嚴重的扭曲，對於低所得的租屋家庭更易被一般社會所排除(socially 
excluded)，如此更容易造成社會的隔閡與階層的對立。此外，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貧富差距的

明顯擴大，以及高低所得家庭間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均程度明顯的惡化，乃為社會與經濟發

展的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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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宅消費分配不均

對於住宅消費分配不均分析則著重於在各權屬間的差異，以及在這二十年間的變動。如

前述，本文對於住宅消費之衡量是以本文建立之房租函數所估計的估算租金為準，因此對於

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消費不會受到房貸支出之影響，較能代表該住宅之品質。過去之文獻研

究已經證實，住宅價格與租金水準之高低與住宅品質有密切的關聯(例如Robinson et al., 1985; 
Hills, 1991; Rothernberg et al., 1991)。因此本文對於住宅消費分配在各權屬間差異與變動乃隱含

各權屬間住宅品質的差異與變動。然而必需注意的是本文所衡量之住宅消費，乃是以受訪家

庭所現住之住宅為準，對於許多高所得家庭擁有超過一棟以上自有住宅情形，其住宅消費水

準則較一般僅擁有一棟住宅之家庭或是租屋家庭來得高，因此在住宅消費之分配上應會有明

顯之差距。然而本文受限於資料，無法得知家庭擁有超過一棟住宅的住宅消費資料，因此在

進行住宅消費分配在各權屬間差異與變動之分析時，僅就各家庭現住住宅之消費水準進行比

較。

從表七得知，在1980年全台灣所有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之吉尼係數為0.27，若按不同住宅

權屬區分，則是以租屋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0.24)為最小，其次為有貸款自有住宅家

庭(0.25)，而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0.29)為最大。此結果顯示無貸款

自有家庭中對於住宅消費水準的差距較大，亦隱含著此類住宅之品質的差異性較大。如表三

所示，在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在住宅平均消費水準上較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以及租家家庭為

低。此外，從表八可知，無貸款自有住宅之消費水準分布較集中於最低20%之住宅消費水準，

達25%，另亦有17%之住宅消費水準分布於最高20%。如此住宅消費水準分布之明顯差異，因

而擴大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再者，配合表七之吉尼係數與表八之百分比分布情形可知，

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集中在最高與次高20%兩級水準，共達56%，加上有貸款

自有住宅家庭之平均住宅消費水準較其他權屬家庭為高，亦顯示其住宅品質較優於其他權屬

之住宅；而租屋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則較偏重於中間三級消費水準。

至1990年整體家庭的住宅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較10年前稍微上升。當時台灣房地產市

場正處於景氣高峰時期，房地產價格的飆漲，亦帶動住宅消費水準的上升也連帶拉大了各家

庭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距。就不同住宅權屬間的住宅消費分配情形而言，如表七所示，仍是

以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的住宅消費水分配不均程度最大，亦即高低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距最

大。其次，租屋家庭的住宅消費水準分布不均程度已較10年前上升，除了前述整體房地產市

場景氣之因素外，從表八可以看出，租屋家庭的住宅消費水準的分布已逐漸偏重於中間20%與

表七　不同住宅權屬住宅消費之吉尼係數

年度

權屬
1980 1990 2000

有貸款自有家庭 0.25 0.24 0.19
無貸款自有家庭 0.29 0.30 0.23
租屋家庭 0.24 0.25 0.22
所有家庭 0.27 0.29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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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20%兩級水準，然而亦有18%租屋家庭分布於最高20%之消費水準，由此可以看出租屋家

庭在這10年間住宅消費水準有明顯的提昇。相反地，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消費分配不

均程度為所有權屬家庭中最小者，並且分布仍集中在最高20%、次高20%兩級水準，很明顯的

此類家庭的住宅消費水準的差距較其他兩類家庭為小，亦隱含有貸款自有住宅品質的差異較

小。

至2000年，整體住宅消費水準的吉尼係數已明顯的下降至0.22，顯示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

度在這10年間已逐漸和緩。若是與平均住宅消費一起探討(如表三)，全台灣地區家庭平均住宅

消費水準在這10年間仍有近50%之成長率，配合住宅消費在各消費水準間的差距逐漸和緩，此

隱含著近10年間國內住宅品質有明顯的改善，使得高價位水準與低價位水準住宅之品質差距

逐減縮小。此外，在此10年間正是國內住宅市場景氣從高峰(1990年)滑落至谷底(2000年)之時

期。在住宅市場景氣劇烈變動時期，對於住宅消費的水準以及在各價位間住宅消費的差距卻

不明顯。由於本文之住宅消費乃是以租金水準為依據，此結果亦間接印證了Lin(1993)之研究

結果，國內住宅市場與價格的劇烈變動對於住宅租金水準的影響較不明顯。

隨著整體住宅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的下降，2000年各權屬住宅消費水準之分配不均情

形亦下降，但是整體排序與1990年相同，仍以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間之住宅消費水準差距最

大，其次為租屋家庭，而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為最小。值得注意的是，如表八所示，有貸款

自有住宅家庭以及租屋家庭，分布在最高20%住宅消費水準的比率，已較1990年明顯增加，顯

示此兩類家庭之住宅消費水準有向上集中之趨勢。反之，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分布在最低20%
住宅消費水準之比率亦較1990年稍有增加，顯示此類家庭之住宅消費水準已有逐漸向下集中

之趨勢，因而擴大高低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距，此情形在吉尼係數中，無法顯示出來。

再者，利用艾金森指數分析住宅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如前述艾金森指數之意義著

重於重分配效果與社會福利水準，然而住宅消費水準之重分配，並未如所得重分配般具有社

表八　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在住宅消費水準五等分之百分比

年度

係數

1980 1990 2000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有貸款

自有

無貸款

自有
租賃

最低

20%
6.2 25.4 17.9 9.9 23.9 14.1 14.0 26.1 12.0

次低

20%
15.3 20.0 22.4 16.6 19.7 19.4 12.1 17.7 22.0

中間

20%
22.1 20.0 24.5 21.0 18.8 23.7 19.1 18.4 17.3

次高

20%
25.7 17.6 23.1 28.0 19.5 24.7 23.5 19.2 25.3

最高

20%
30.7 17.0 12.1 24.5 18.1 18.1 31.3 18.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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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平之意義，因此住宅消費水準之艾金森指數的解釋可朝向不同住宅消費水準間(即不同ε
值)，有多少比例之家庭，無法享受到相同之住宅資源。此時I值即顯示出差距。如表九所示，

在1980年全台家庭整體住宅消費水準分配不均指數範圍從0.05至0.30，其意義可解釋為在同一

住宅消費水準(ε值＝0.5，100%重分配)之情況下，有佔總住宅消費水準5%之家庭無法享受到

相同之住宅資源(如品質、價位等)，亦可解釋為有5%之差異程度。隨著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

距逐漸增加(ε值逐漸增加表示重分配的效果越小)，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以及消費水準的差

異也逐漸增加至30%。如前述，這些數值為相對之數值，在1990年，雖然住宅消費水準大幅上

升，全台灣家庭的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雖無明顯增加，但是在不同住宅消費水準間(即不同ε
值)的不均程度有逐漸擴大，尤其是住宅消費水準之倍數差距越大，在6倍差距時(ε值＝3)，其

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最為明顯，此亦隱含整體住宅資源偏重於中上住宅價位水準，有更多家庭

分布在低住宅消費水準，無法享受到與多數家庭相同的住宅資源，此結果亦在吉尼係數中無

法得知。至2000年整體住宅消費，無論在相同消費水準與不同消費水準間分配不均程度明顯

減緩，與前述之吉尼係數結果相似。

比較不同住宅權屬間的住宅消費水準分布情形，如表九所示，在1980年無貸款自有住宅

家庭之住宅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最為明顯，無論是相同住宅消費水準間以及不同住宅消費

水準間的不均程度為三種住宅權屬間最高者，此亦隱含此類家庭之住宅品質的差異較大。反

表九　不同住宅權屬住宅消費分配之艾金森指數(I值)

有貸款自有 無貸款自有 租屋 所有家庭

1980年

ε＝0.5 0.04 0.05 0.03 0.05

ε＝1.0 0.10 0.12 0.07 0.11

ε＝1.5 0.15 0.18 0.12 0.16

ε＝2.0 0.20 0.23 0.16 0.21

ε＝3.0 0.30 0.32 0.24 0.30

1990年

ε＝0.5 0.03 0.07 0.04 0.05

ε＝1.0 0.07 0.14 0.10 0.12

ε＝1.5 0.11 0.21 0.14 0.18

ε＝2.0 0.15 0.27 0.20 0.24

ε＝3.0 0.22 0.38 0.28 0.35

2000年

ε＝0.5 0.02 0.04 0.03 0.04

ε＝1.0 0.04 0.08 0.06 0.08

ε＝1.5 0.06 0.13 0.08 0.11

ε＝2.0 0.09 0.18 0.11 0.15
ε＝3.0 0.14 0.27 0.1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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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租屋家庭在不同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異則較小。至1990年，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

消費水準分配不均程度有明顯惡化情形，尤其是在不同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異更是明顯，此

亦隱含著無貸款自有住宅在高低租金水準間的品質相差甚大，此結果亦印證前述吉尼係數結

果之推論。至於租屋家庭之住宅消費水準在高低水準差距4倍與6倍(ε值＝2, 3)間分配不均程度

較明顯，此亦隱含著租屋家庭之住宅消費較集中在中高價位水準，亦印證表八之結果。而有

貸款自有住宅家庭之住宅消費水準在不同價位水準間的差距則是大幅減少，如前述，此亦隱

含自有住宅的品質的整體提昇。至2000年，整體住宅消費與個別權屬間之住宅消費之分配不

均程度則有明顯的減緩，與前述吉尼係數之結果相符。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在1980年至1990年間，房地產市場景氣熱絡時期，受到房地產價

格大幅上漲的影響，整體住宅消費水準亦是快速成長，而各住宅價位水準間的差異亦逐漸擴

大，尤其是無貸款自有住宅間的差異最為明顯，亦隱含此類住宅品質的差異較大。然而在

1990年至2000年間，房地產市場景氣低迷時期，整體住宅消費水準仍呈穩定成長之趨勢，然

而受景氣的影響，不同住宅權屬間的住宅消費水準差異也明顯縮小，此外，高低租金價位住

宅間的消費水準差距逐漸縮短，顯示整體住宅品質水準上升而且差距逐漸減少，由此可以肯

定國內近10年來(1990年至2000年)住宅市場雖然正處於景氣低迷時期，而整體住宅品質仍是不

斷的改進與提昇。

就住宅消費之衡量而言，本文是以估算租金為基準，如前述，雖然租金水準受到房地產

景氣波動的影響較小，但是從本文的結果仍可看出在不同權屬之住宅消費，無論在同一消費

水準或是不同消費水準間仍有明顯之差異。就住宅品質觀點而言，近二十年來雖然受到市場

景氣波動，住宅消費水準仍持續上升，亦隱含整體住宅品質的提昇，此亦印證前述Robinson et 
al.(1985)與Hsieh & Gibb(2003)等文獻，對於住宅消費與住宅品質持續提昇較不亦受到景氣波動

影響之論點。此外，若是與所得分配相比較，在近10年來家庭所得分配不均逐漸惡化的情形

下，住宅消費水準差距的縮短與住宅品質的提昇，對許多中低收入家庭居住品質而言，乃是

一項利多因素。然而亦有許多低所得家庭集中在較低價位與品質的出租住宅，與無貸款自有

住宅。政府的住宅政策與住宅補貼方案應對這些家庭的住宅負擔能力以及居住品質條件與以

改善。

六、結論

本文探討不同住宅權屬家庭，在近二十年來所得分配與住宅消費分配及其變動情形。利

用吉尼係數以及艾金森指數，衡量家庭可支配所得與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而艾金森指數

著重於低所得階層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因此在衡量所得分配不均時更能反映社會公平層面之

意義。研究結果顯示，在近二十年來台灣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有逐漸惡化的情形，此亦印

證過去研究文獻之結果。從住宅權屬的觀點而言，在各權屬間所得極化的現象未如一些先進

國家般明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租屋家庭很明顯的集中在低所得階層，以及無貸款自有住宅

家庭貧富差距的明顯擴大，以及高低所得家庭間，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均程度明顯的惡化，

乃為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在住宅消費分配方面，近二十年來台灣整體住宅消費水準

大幅上升，然而受市場景氣波動的影響，在前十年景氣熱絡時期，各住宅消費水準間的差異

亦逐漸擴大，尤其是無貸款自有住宅間的差異最為明顯。反之在近十年景氣低迷時期，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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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權屬間，不同租金價位住宅的消費水準差距亦明顯縮短，此結果隱含著近十年來房地產市

場雖然正處於景氣低迷期，而整體住宅品質仍是不斷的改進與提昇。

將所得分配與住宅消費分配不均程度相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家庭所得分配不均逐漸惡

化的情形下，住宅消費水準差距的縮短與住宅品質的提昇，間接嘉惠許多中低收入家庭，改

善其居住品質。然而亦有許多低所得家庭集中在較低價位與品質的出租住宅與無貸款自有住

宅。這些低所得家庭屬於經濟上的弱勢團體，然而在住宅補貼上亦屬於弱勢。現今政府之住

宅補貼政策給予貸款購屋家庭較多的優惠，反而是最需要補貼的低所得租屋家庭與低所得的

無貸款自有住宅家庭卻未受關注，如此已經扭曲了住宅補貼制度的公平意義。就目前而言，

國內對於住宅權屬的所得極化與所得分配的權屬極化現象均較不明顯，但是此一扭曲的補貼

政策若不予以改正，很可能催化所得或是住宅權屬極化現象，形成社會階級對立、造成嚴重

的社會問題。因此建議政府的住宅政策與補貼制度應以住宅權屬中立為原則，如此才符合社

會公平的意義。對於住宅補貼之權屬中立意義與可行性則待後續作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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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所謂住宅的公定現值(Ratable value)是由英國政府相關部門所估定，作為課稅與補貼之

標準，詳見Hills(1991)。
註 2： 所謂的移轉效果是指所得或財富由富人移轉至窮人身上。

註 3： 從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1964-1970)，為每兩年舉辦一次，自民國六十年(1971)起改

為每年舉辦一次。

註 4： 歷年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1994年至2000年的調查資料有記載房屋貸款支出資料，

然而1980年與1990年的調查資料則無針對房屋貸款支出調查，本文利用家庭之利息支

出資料配合自有住宅資料，再扣除異常值資料，藉以估算出有貸款自有住宅家庭數量

與所佔百分比。在異常值資料方面，本文刪除年利息支出低於1000元之樣本，以避免

與小額貸款利息混淆，而且並無上限值，以反應家庭可能多重貸款之情形。在1980年
調查資料中刪除57筆資料，佔總樣本之2.9%；在1990年調查資料中刪除21筆，佔總樣

本之0.6%。如此所估算之有貸款自有住宅資料雖有誤差，但觀察本表近20年來各住宅

權屬家庭變動的趨勢而言，本文所估算之資料仍屬合理。

註 5： 1980年、1990年與2000年租金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

 1980 1990 2000
自變數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是否為都市地區 0.471(45.92) 0.435(47.16) 0.352(32.87)
是否為住宅專用 -0.077(-5.47) -0.081(-5.75) -0.097(-5.26)
建物為2∼3樓層 0.537(47.81) 0.526(48.68) 0.462(31.58)
建物為4∼5樓層 0.800(55.12) 0.893(70.71) 0.802(50.65)
建物為6樓層以上 1.082(28.76) 1.217(57.22) 0.847(49.71)
建坪 0.012(40.83) 0.011(45.71) 0.011(44.41)
常數項 9.252(560.33) 9.848(586.65) 10.539(468.23)
Adj. R2 0.51 0.56 0.50
F值 2288.71*** 3069.52*** 1651.30***
樣本數 12,904 14,499 10,282

  *** 表示在1%顯著水準之內

應變數為各年之ln(申報年租金)；申報年租金中，租屋家庭為實付房租金，自有住宅家庭為

設算租金。

樣本數已將配住、借住家庭數扣除。

註 6： Hills(1991)亦討論各種租金水準之計算與適用情形，文中認為當一般申報租金或由公定

現值所調整之租金無法反應市價時，則可用估算租金來替代。國內「家庭收支調查」

所蒐集的租金資料恰可以適用Hills(1991)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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